

重庆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举办重庆市妇女儿童发展新规划
编制工作培训班的通知

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区县（自治县）、万盛经开区妇儿工委办公室，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妇儿工委办：

为贯彻落实全国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妇儿工委新两纲编制工作方案，做好新一周期重庆市妇女儿童发展新规划编制工作，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定于11月18—19日在重庆巾帼园二楼多功能厅举办重庆市编制妇女儿童发展新规划工作培训班。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11月17日（周二）报到；

11月18－19日（周三、周四）培训；

11月20日（周五）返程。

二、培训地点

重庆巾帼园多功能厅（江北区盘溪路408号石子山体育公园内）。

三、培训人员

（一）成员单位负责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规划的同志1人；

（二）区县、万盛经开区妇儿工委办主任或副主任1人；

（三）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妇儿工委办6人。

四、培训内容

1.《国家新一轮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编制》

2.《传达解读全国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

3.《重庆市“十四五”规划编制》

4.《重庆新一轮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

5.《妇女儿童健康发展的新规划》

6.《妇女儿童教育发展的新规划》

7.《两纲两规划指标的统计监测》

五、有关事项

（一）报到时间：需要住宿的参会人员请11月17日（星期二）16:00—18:00在巾帼陶然酒店大厅报到入住；不住宿的11月18日上午8:30在巾帼园多功能厅门口报到。

（二）主城及近郊区县人员11月19日（星期四）14:00前退房，远郊区县及昌都市人员11月20日（星期五）14:00前退房返程，超时费用自理，培训期间学员食宿费由举办方承担，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三）请于11月10日（星期三）12:00前将参训学员报名表（见附件）报送至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四）全体参会人员请佩戴口罩，严格遵守防疫要求。

联系人：杨  鹰
电  话：67125537（兼传真）

邮  箱：cqfegw@163.com
附件：培训班参训报名表
               重庆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0月27日

附件

培训班参训报名表

填报单位：（单位盖章）

	姓  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移动电话
	住宿安排
	用餐特

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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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晚
	

	
	
	
	
	
	
	
	

	
	
	
	
	
	
	
	

	
	
	
	
	
	
	
	

	
	
	
	
	
	
	
	

	
	
	
	
	
	
	
	

	
	
	
	
	
	
	
	


备  注：学员如需住宿，请在“住宿安排”栏中相应日期下方的表格内打“√”；如不需住宿，请在“住宿安排”栏中相应日期下方的表格内打“×”，请务必填写符号标识。

填 报 人：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